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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智能机器人”重点专项 2019 年度

定向项目申报指南

为落实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（2006—2020

年）》和《中国制造 2025》等规划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“智

能机器人”重点专项。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，现发布

2019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。

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：突破新型机构/材料/驱动/传感/控制

与仿生、智能机器人学习与认知、人机自然交互与协作共融等重

大基础前沿技术，加强机器人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，为提升

我国机器人智能水平进行基础前沿技术储备；建立互助协作型、

人体行为增强型等新一代机器人验证平台，抢占新一代机器人的

技术制高点；攻克高性能机器人核心零部件、机器人专用传感器、

机器人软件、测试/安全与可靠性等共性关键技术，提升我国机器

人的竞争力；攻克基于外部感知的机器人智能作业技术、新型工

业机器人等关键技术，创新应用领域，推进我国工业机器人的产

业化进程；突破服务机器人行为辅助技术、云端在线服务及平台

技术，创新服务领域和商业模式，培育服务机器人新兴产业；攻

克特殊环境服役机器人和医疗/康复机器人关键技术，深化我国特

种机器人的工程化应用。本重点专项协同标准体系建设、技术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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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平台与系统建设、典型应用示范，加速推进我国智能机器人技

术与产业的快速发展。

本重点专项按照“围绕产业链，部署创新链”的要求，从机

器人基础前沿理论、共性技术、关键技术与装备、应用示范四个

层次，围绕智能机器人基础前沿技术、新一代机器人、关键共性

技术、工业机器人、服务机器人、特种机器人六个方向部署实施。

专项实施周期为 5年（2017—2021年）。

2019年，拟发布 1项关键技术与装备类定向指南，拟安排国

拨经费总概算 5000万元。为充分发挥地方和市场作用，强化产学

研用紧密结合，调动社会资源投入机器人研发，配套经费与国拨

经费比例不低于 1:1。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3年。申报项目的研究

内容须涵盖该指南所列的全部考核指标。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

个，参加单位总数不超过 10家。项目设 1名项目负责人，项目中

每个课题设 1名课题负责人。

拟支持项目数为 1~2项，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

价相近、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情况时，可同时支持这 2个项目。2

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支持的方式。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

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，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。

一、关键技术与装备

1.1 重大科学基础设施 FAST 运行维护作业机器人系统

研究内容：针对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（FAST）的激光

靶标、索驱动钢丝绳与滑车、馈源接收机、液压促动器、馈源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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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姿测量、环境监测与整治等运行维护需求，研制系列化运行维

护作业机器人及支撑系统，实现大坡度、高落差下球反射面的激

光靶标维护、驱动缆索与滑车的巡检维护、馈源接收机拆装搬运、

馈源舱位姿测量、促动器自动化维护、干扰自动检测等作业，并

开展现场应用验证。

考核指标：满足 FAST工程运行维护要求，提供支撑保障。

其中：单个激光靶标的清洁、更换和标校调整等完成时间不高于

6h；完成单条钢索及其上滑车等零部件检查的时间优于 8h；馈源

接收机拆装搬运机器人指标体系满足馈源接收机拆装搬运要求；

FAST智能化测量系统实现馈源舱全天候测量；促动器自动化维护

平台具备至少 50台/天的流水维护能力；无线电干扰自动监测站具

有光纤通讯、多台站协同干扰监测、数据自动识别、定位、实时

预警等功能。技术成熟度不低于 6级，申请/获得发明专利不少于

15项。

有关说明：由贵州省科技厅组织项目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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